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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光遊樂業旅遊優惠實施計畫 

說明會議 

國民旅遊組 
104年11月17日 



  壹、前言 

行政院10月29日「短期消費提振措施」政策。 

交通部頒布「補助國人住宿遊園精采行實施

計畫」。 

為鼓勵民眾親子同遊，帶動國內旅遊消費，

結合旅宿、遊樂業與大眾交通運輸，推出各

項補助優惠措施與優惠套裝行程，提供民眾

多元旅遊行程選擇，並達擴大內需與活絡經

濟之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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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貳、活動期間 

3 

104年11月20日
(五) 

上午10時整 

105年2月29日
(一) 



  參、活動辦法 

民眾於活動期間至全臺主題樂園網點選「主

題樂園旅遊優惠」活動banner。 

登錄個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末4碼、

電子信箱及聯絡電話等真實資訊。 

系統將產生優惠劵(載有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

身分證末4碼、序號、主題樂園蓋章及標註

處)供下載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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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仙樂園 

野柳海洋
世界 

小人國主
題樂園 

六福村主
題遊樂園 

小叮噹科
學主題樂

園 

萬瑞森林
樂園 

西湖渡假
村 

香格里拉
樂園 

火炎山溫
泉度假村 

麗寶樂園 
東勢林場
遊樂區 

九族文化
村 

泰雅渡假
村 

杉林溪森
林生態渡
假園區 

劍湖山世
界 

頑皮世界 

尖山埤江
南渡假村 

8大森林樂
園 

義大世界 

大路觀主
題樂園 

遠雄海洋
公園 

怡園渡假
村 

22家觀光遊樂業 

  參、活動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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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姓名+身份證後4碼+生
日 不得重覆 

 加入驗證碼防止機器人
程式 

 資料庫隱碼防範 

  參、活動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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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依均可使用及限定使用
(標明某園區)分別標註 

  參、活動辦法 



憑優惠劵於期限內至全臺主題樂園遊玩，2人同行，

1人購買門票，另1人使用優惠劵並出示身分證件

(可證明身分並查詢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末4

碼之證件)。 

 SLOGAN「2人同行，1人免費」。 

經各主題樂園查詢序號未經使用及個人資料符合全

臺主題樂園網登錄內容後，兌換門票，使用優惠劵

民眾可享免費入園優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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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參、活動辦法 



優惠劵認證方式： 

提供活動後臺網址 

參與各園區於該網址點選後可直接輸入序號查詢優惠劵是

否已使用。 

確認未使用後，請於全臺主題樂園網登入帳密進入勾選該

序號已使用。 

各園區應於民眾出示優惠劵使用，進入後臺勾選。 

為防範偽造劵及重複列印使用之情形發生，如序號

經某園區先勾選使用，而另一園區未執行後臺查驗

作業即讓民眾兌換門票免費入園者，則該優惠劵無
法申請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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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參、活動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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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參、活動辦法 



 

 

勾選
園區
使用
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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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參、活動辦法 



優惠劵數量共4萬張。 

 11月20日上午10時全數開放供民眾上全臺主題樂園網

登錄列印，每人僅可登錄及使用1次(重複列印無效)，

未於優惠劵上所載期限內使用者，該票劵即無效，各

主題樂園可拒絕接受，請民眾依規定購票入園。 

使用期限：104年11月20日至105年2月29日止 

票種如下： 

 22家園區均可使用：共2萬張。 

限定園區使用：共2萬張(特優1,000張，優等875張，不列

等500張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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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參、活動辦法 



 購買門票之認定：符合各園區公告各種門票種類(含成人票、
學生票、學童票、愛心票、敬老票、幼童票、旅展或其他方
式購買優惠門票…等皆屬之)。例如： 

學生2人同行，1人購買學生票，另1人使用優惠劵兌換門
票入園。 

大人及小孩，2人同行，小孩購買兒童票者，大人則可使
用優惠劵兌換門票入園。 

未滿3歲兒童不適用本計畫：依交通部103年5月15日交路
(一)字第10382002072號公告未滿3歲兒童應予免費，爰
無購票行為，不列入購票人數核算。 

 無購票行為之票劵不得使用(諸如鄉親票、住宿所贈送門票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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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參、活動辦法 



 補助金額比例：每張使用優惠劵補助金額比例，不得超過依各

觀光遊樂業者註明之票種票價計算之50%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

幣350元。 

 申請補助款核銷方式：憑各園區於優惠劵蓋入園章及註明使用

優惠劵屬於之票種及票價造冊後，送本局請領，內容如下： 

請領期間：得於補助期間每月10日前向本局申請前一個月

之補助費用或自105年3月1日起至105年4月30日止向本局申

請一次補助費用。 

檢附文件：遊客使用後優惠劵造冊資料(含總經費計算表、

票價說明資料、切結書)、領據、接受本局補助總經費表及

分攤表、收支清單、補助款撥款銀行或郵局帳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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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參、活動辦法 



  肆、Q&A 

 旅展或其他方式所購買優惠門票可視為購買門票，惟須配合原購
票劵上所載規定搭配使用，諸如原購票劵規定平日始得使用、平
日或假日午後幾點始得使用及其他規定等。 

 各園區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入園享優惠，及搭配行政院聯合服務中
心及各縣市政府所發行旅遊護照(諸如憑護照內截角，門票折抵
00元)，仍應適用本次活動。 

 優惠票劵如民眾下載後未及時列印，且未能於電腦內尋獲者，可
憑登錄時所留資料於使用期限內至全臺主題樂園網下載列印，惟
使用期限仍為第1次登錄時所規定期限。 

 至各主題樂園購買各類優惠門票，民眾須配合各主題樂園規定，
出示相關證件供查驗，諸如殘障手冊、軍警證、學生證、媽媽手
冊及其他等。 

 各類團體旅客亦可配合使用(諸如40人團體須20人購買門票，20
人使用登錄並列印之優惠劵，不得40人持優惠劵免費入園，其餘
以此類推)，須依本活動辦法出示登錄後優惠劵且經查驗通過始
得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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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伍、協助事項 

 請參與業者於各家網站公告參與本活動購買各類門票票價

及其他注意事項。 

 請業者提出加碼優惠措施，並於網站公告，以擴大行銷，

促進消費。 

 加碼優惠部分，應配合本活動「2人同行，1人免費」優惠

措施，另應主動告知民眾加碼優惠與本活動間差異。 

 11月20日上午10時系統正式上線，供民眾登錄並下載優惠

劵，當日民眾即可持優惠劵依活動辦法至各園區使用。 

 請各園區於11月20日前完成員工訓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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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

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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